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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2 月 

 

蛇年回顾： 

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关键变化及马年展望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供应链仍持续受扰、围绕关键技术的跨境监管与审查亦趋于收紧，中国2025年进一步强化

反垄断执法，推动塑造市场秩序、维护产业安全与战略韧性。这趋势在经营者集中审查及垄断行为执法中最为明显，监管介入

亦更为频繁且深入。因此，涉及中国元素的跨境交易的可预期性有所下降，企业在华经营所面临的反垄断合规风险亦随之上升。 

下列十二项主题概括了蛇年期间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实践影响，亦反映了在未来一年持续影响执法走向的要点： 

 一、经营者集中审查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且禁 止决定再度出现 

 二、在涉及敏感领域的交易中，未达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但被要求申报的风险明显上升 

 三、执法结果趋严：两宗交易被禁止、一宗交易被责令恢复至交割前状态 

 四、附加的限制性条件主要集中于保障中国供应链连续性、维护市场准入及“不劣于原有条件”等方面 

 五、执法更加规范：明确“抢跑”的处罚标准，并加强对限制性条件履行情况的监督 

 六、进一步厘清经营者集中审查流程，梳理对非横向集中的审查思路 

 七、为纵向垄断协议引入“安全港”原则，但对转售价格维持安排保持更严格的态度 

 八、境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仍聚焦公用事业与医药行业 

 九、在垄断协议及妨碍调查案件中，个人责任风险上升 

 十、涉外反垄断调查更为显著，且实际影响更大 

 十一、平台反垄断治理趋严，且结合反不正当竞争及“软性”措施进行执法 

 十二、司法机关持续细化裁判标准，并进一步优化裁判思路 

1. 经营者集中审查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禁止决定再度出现 

2025 年，中国经营者集中审查整体上进一步向更具干预性的方向发展。相比此前一年较温和的审查节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在蛇年1期间作出六宗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决定以及两宗禁止决定，监管介入程度之高，

为自中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建立以来所未见。被要求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案件覆盖具有战略性、供应敏感性或与技术相关

的多个行业，包括农业综合经营（邦吉全球有限公司收购蔚特有限公司股权案）、航空货运（全日空控股株式会社收购日本货

物航空株式会社股权案）、半导体设计软件（新思科技公司收购安似科技公司股权案）、网络安全与网络测试（是德科技有限

公司收购思博伦通信公司股权案）、锂资源开发（智利国家铜业公司与智利化工矿业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以及汽车零部件

（美国车桥制造控股有限公司收购道莱斯集团公众有限公司股权案）（请参见我所 2025 年 7 月简讯）。同期，市场监管总局

作出的两宗经营者集中禁止决定分别是武汉用通医药有限公司收购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案 （以下简称“武汉

用通案”），以及佛山市南海区蓝鸟燃气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南官燃气有限公司等经营者新设合营企业案（以下简称“佛

山市南海区新设合营企业案”）。 

 
1  2025 年 1 月 29 日至 2026 年 2 月 16 日期间。 

https://www.samr.gov.cn/zt/qhfldzf/art/2025/art_481ebcfcc32d46b48eee0bcb34427e87.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d7752467113c49d1b41168db859e1a67.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d7752467113c49d1b41168db859e1a67.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3a7b235d312840b5b19c538a6773af5f.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16b7bd719da4370ac9a40f70571f665.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16b7bd719da4370ac9a40f70571f665.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bc88f6088bdb491d90284f3811261fee.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6/art_010cfcbfa75e4a0090e6e19734018f4a.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samr-issues-three-conditional-clearances-after-year-long-hiatus-a-green-light-for-dealmakers/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b2564ef1f144dbc9307b42471c38802.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6/art_a4c4bf95e7664304a0ea54e89c82d5b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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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交易方而言，在涉及敏感产品、市场高度集中或关键技术供应链的交易中，即便中国并非交易目标的主要收入来源地，仍

需高度关注中国经营者集中申报日益成为决定交易能否推进的“关键卡点”这一风险。考虑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审查结果的不确

定性增加，交易方更有必要及早就申报策略、利益相关方沟通以及潜在附加限制性条件寻求专业意见，并应将相关考量纳入交

易前阶段的常规评估之中。 

2. 在涉及敏感领域的交易中，未达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但被要求申报的风险明显上升 

蛇年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更为频繁地行使法定权力，要求未达到经营者集中营业额申报标准的交易进行申报。其背后的法律依

据并不复杂：如有证据表明某项交易已经或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即便未达到营业额门槛，市场监管总局仍可依法要

求经营者进行申报。从公开披露的案件看，被要求申报的交易主要集中于若干敏感领域，包括半导体设计（新思科技公司收购

安似科技公司股权案）、医药供应链（武汉用通案）、网络安全产品（是德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思博伦通信公司股权案）、芯片

产品（高通公司收购 Autotalks 公司案）以及地方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佛山市南海区新设合营企业案）。 

这一趋势改变了未达申报标准的交易（尤其是涉及敏感领域）在实务上的执行方式。以往通常被视为无需申报、可直接推进的

交易，市场监管总局如今可能在交易后期介入并要求申报，从而显著拉长整体交易时间表，并给交易带来更长期的不确定性。

相应的实务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何在交易文件中设定最后交割期限、过渡期经营限制的安排，以及交易方应否主动与市场监管

总局提前沟通，以避免在交易后续阶段中被“叫停”而陷入被动处境。 

3. 执法结果趋严：两宗交易被禁止、一宗交易被责令恢复至交割前状态 

市场监管总局在过去一年的经营者集中审查中亦有作出禁止决定，并在个别案件中要求对已实施的集中恢复至交易前状态。两

宗被禁止的境内交易均未达到营业额申报标准：一宗涉及医药供应链中因上游供给控制及下游依赖关系引起的竞争关注（武汉

用通案，参见我所 2025 年 8 月简讯），另一宗涉及在地方公用事业市场高度受限背景下合营安排可能带来的协同行为与定价风

险（佛山市南海区新设合营企业案，参见我所 2026 年 2 月简讯）。上述案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第一，即便相关交易未达

到营业额申报标准，如引起竞争关注，市场监管总局仍可能作出禁止决定。第二，在武汉用通案中，市场监管总局在交易完成

近六年后才要求交易方对该交易进行申报，并要求解除已实施的集中。 

市场监管总局的上述做法，提高了误判中国经营者集中风险的后果，也进一步凸显了交易方有必要通过提出充分且具有可执行

性的附加限制性条件，以降低面临禁止决定或被责令恢复至交易前状态的风险。同时，这一执法趋势亦对交易完成后整合措施

的整体节奏及其不可逆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已公开的两宗禁止案件均发生于中国境内主体之间，但其所反映的执法逻辑

并不仅限于境内交易。在事实基础相似的情况下，理论上市场监管总局可能将其适用于在中国具有重要业务的跨国交易。 

4. 附加的限制性条件主要集中于保障中国供应链连续性、维护市场准入及“不劣于原有条件”等方面 

在过去一年获市场监管总局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六宗案件中，相关附加条件的安排呈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均有以保障中国

供应链连续性、维持市场准入以及防止中国客户交易条件恶化为出发点的行为性承诺。具体而言，类似的附加限制性条件通常

包括合同连续性安排、供给承诺、类似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FRAND）的要求、互操作性相关安排，以及对搭售或捆绑行为的

限制，并辅以相应的信息披露、报告及监督机制。由此可见，市场监管总局所附加的限制性条件并非仅停留在宏观层面的市场

结构，而是更侧重于确保交易完成后存在切实可行的供应安排，并限制交易方在交割后对中国客户不利调整交易条件的空间。 

市场监管总局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采用行为性附加限制性条件，本身并非新现象，但其对经营活动的实际影响仍不容低估。此

类附加条件可能在长达十年的期间内，对经营者的定价管理、合同安排、产品规划及争议处理形成持续的约束。此外，此类附

加条件通常配备较为严格的持续履行、报告及监督要求，需要经营者持续投入资源并明确内部责任归属。因此，在中国，附加

限制性条件更应被视为一种将监管限制延伸至交易交割后的长期经营约束，而非仅是交易完成前需要满足的一项程序性要求。 

5. 执法更加规范：明确“抢跑”的处罚标准，并加强对限制性条件履行情况的监督 

2025 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对“抢跑”行为的执法中进一步明确了以裁量基准为导向的执法取向。2025 年 3 月，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就罚款数额的起算点、加重及减轻情节以及具体裁量因素的调整

逻辑作出更为明确的说明（参见我所 2025 年 4 月简讯）。从已公布的执法决定来看，在该裁量框架下，即便相关交易本身不

引发实质性竞争问题，交易方仍可能仅因“抢跑”这一程序性违法行为而被处以具有实际分量的罚款。尤其是在案件受理或获

得批准前，若交易方已经采取不可逆实施步骤，处罚风险更为明显（参见我所 2025 年 7 月简讯）。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亦持

续关注既往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履行情况，通过开展调查以核实所附条件是否得到切实遵守（例如英伟达公司收购迈

络思科技有限公司案，详见下文主题十）。 

市场监管总局针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执法后果进一步清晰化。“抢跑”行为（如未经批准实施集中）面临更加可预期且更为严

厉的执法处理。蛇年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在三宗案件中就未经批准实施集中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分别为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广东宏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2025 年 6 月 25 日）、浙江省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浙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3a7b235d312840b5b19c538a6773af5f.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3a7b235d312840b5b19c538a6773af5f.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b2564ef1f144dbc9307b42471c38802.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16b7bd719da4370ac9a40f70571f665.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d1fc65d76fd8491a8f5ab7405c5ed798.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6/art_a4c4bf95e7664304a0ea54e89c82d5ba.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b2564ef1f144dbc9307b42471c38802.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5/art_7b2564ef1f144dbc9307b42471c38802.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cma-details-new-approach-to-implementing-4ps-in-markets-work/#SAMR
https://www.samr.gov.cn/fldes/tzgg/ftj/art/2026/art_a4c4bf95e7664304a0ea54e89c82d5ba.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cma-publishes-updated-consolidated-guidance-on-uk-markets-regime/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ldzfes/art/2025/art_0e89a4558a4744adaa2dc357b8621905.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cma-issues-first-labour-markets-antitrust-infringement-decision-in-sports-broadcasting-sector/#SAMR-benchmarks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european-general-court-provides-insight-into-european-commission-s-screening-of-earnings-calls-for-public-signalling/#SAMR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4/art_ed4d3090401741a0894e475d35db652b.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4/art_ed4d3090401741a0894e475d35db652b.html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9896936bfd0a46fe94cbe5c230671827.html%20%5bsamr.gov.cn%5d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9896936bfd0a46fe94cbe5c230671827.html%20%5bsamr.gov.cn%5d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d6e63ff11aa24ae88eeb702b5d15170c.html


 

3 

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设立合营企业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2025 年 12 月 23 日）以及华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杭州华新电力线缆有限公司股权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2026 年 1 月 16 日），罚款金额集中在人民币 170 万元至 175 万

元区间（约合 18.4 万至 18.9 万英镑）。这些执法实践进一步表明，交易方需要建立并严格执行内部合规控制机制，确保在获

得批准前不进行任何交割或其他实施交易的步骤。 

6. 进一步厘清经营者集中审查流程，梳理对非横向集中的审查思路 

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经营者集中审查流程的规范化和透明化。2025 年 9 月，市场监管总局整合并更新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文

件的内容要求（参见我所 2025 年 10 月简讯），并在其经营者集中在线申报系统新增了公开查询功能。2025 年 12 月，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非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与于 2024 年底发布的《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相衔接。该非横向经营者集中

指引基于国际通行的实践细化了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并对纵向封锁效应及混合并购的相关竞争问题提供了更为结构化的分

析框架（参见我所 2026 年 1 月简讯）。 

尽管审查流程和相关审查指引的规范化在整体上有利于交易方理解和应对审查要求，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审查过程会因此变得

更为简易。在实践中，审查方式的标准化往往伴随着更为结构化的问题设置、更深入的数据要求，以及对交易方竞争叙事更细

致的核查。因此，交易团队宜在交易早期即着手梳理数据完整性、客户结构以及客户转换情况等相关问题，并据此合理安排中

国申报及应对工作的资源配置。 

7. 为纵向垄断协议引入“安全港”原则，但对转售价格维持安排保持更严格的态度 

2025年，纵向协议的合规边界得到进一步明确。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12月发布修订版《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明确了纵向垄断

协议“安全港”规则的具体适用标准。其中，对于不涉及转售价格维持的纵向安排，如经营者在协议期间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

低于15%，原则上不予禁止，从而为部分风险较低的纵向限制的合规评估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相比之下，市场监管总局对于

涉及转售价格维持的纵向协议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态度，只有在协议存续期间各方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均低于5%，且各方的

年度营业额均低于人民币1亿元（约合1050万英镑）的情况下，方有可能适用“安全港”规则（参见我所2026年1月简讯）。 

上述变化对企业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以非价格型约束为主的分销模式（例如独家安排），若相关市场界

定与市场份额评估具备充分、可信的分析基础，“安全港”规则在合规评估中提供一定确定性。相较之下，任何直接或间接影

响转售价格的安排，即使以“建议价”等间接形式体现，仍面临较高的合规风险。 

8. 境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仍聚焦公用事业与医药行业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领域，境内案件的执法重点仍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尤以公用事业和医药领域为代表。这一执法重点

在蛇年期间立案并结案的相关案件中有所体现，包括两宗在城市供水领域的公用事业案件（当涂县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案、抚州公用水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以及一宗涉及原料药市场的医药案件（潍坊中源医药有限公司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在上述案件中，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关注在客户缺乏现实替代选择的情形下，经营者限制获取必要投入品

或服务的相关行为类型，包括利用独家供给地位限制下游选择、不合理高价、拒绝交易，以及附加不公平交易条件等。 

对于处在民生相关行业，或利用交易相对方对其供给/服务的较高依赖性的企业而言，若其相关行为被认定为限制获取必要投

入品或服务，或被认定为利用交易相对方既有的依赖关系，则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领域可能面临更高的合规风险。在中国市场

集中度较高的背景下，上述关注重点同样适用于经营者集中审查。 

9. 在垄断协议及妨碍调查案件中，个人责任风险上升 

蛇年期间，在垄断协议执法及妨碍反垄断调查案件中，市场监管总局对个人责任的关注明显上升。2025 年的执法实践显示，

市场监管总局在对相关经营者作出行政处罚之外，亦会单独对与垄断协议的协调或实施行为相关的个人以及拒绝、阻碍反垄断

调查的个人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例如，上海信谊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等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案（2025 年 3 月 21

日），以及四川协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名当事人拒绝、阻碍反垄断调查案（2025 年 5 月 27 日）。 

上述执法动向凸显了中国企业加强反垄断合规培训的现实必要性。个人责任风险上升意味着合规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在

日常工作中的判断和做法，例如员工如何与竞争对手接触、如何处理涉及竞争敏感性的商业信息，以及在监管介入时如何配合

调查。因此，合规培训的重点不应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宣示，而在于划定清晰的行为红线，促进员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合规

行为方式。在实践中，妨碍反垄断调查的风险往往在检查初期即迅速显现，而在这一阶段相关员工通常尚未获得充分内部指引

或法律支持，其应对行为更容易依赖其直觉判断，存在合规隐患。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d6e63ff11aa24ae88eeb702b5d15170c.html
https://www.samr.gov.cn/zt/qhfldzf/art/2026/art_d2ce5bd3e12748518379d4302b91d613.html
https://www.samr.gov.cn/zt/qhfldzf/art/2026/art_d2ce5bd3e12748518379d4302b91d613.htm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wszx/art/2025/art_1963f6e4cab24ed3be8b8d9f0f6b7e01.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ticketmaster-changes-practices-following-cma-investigation/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ldzfes/art/2025/art_8789118a09884b0788bc8ddc54382019.htm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ldzfes/art/2024/art_635d601b816e412e88265f83d4f6794d.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fx-collective-proceedings-uk-supreme-court-judgment/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gs/art/2025/art_b480022de6d1440482d50319118efb66.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fx-collective-proceedings-uk-supreme-court-judgment/
https://www.samr.gov.cn/fldys/tzgg/xzcf/art/2025/art_d93514263ab848aabf9e07e5eb92241f.html
https://www.samr.gov.cn/fldys/tzgg/xzcf/art/2025/art_d93514263ab848aabf9e07e5eb92241f.html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e2813fdb8360440cb14533adfea1d736.html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03a7f8d2c6364e8ead6e58650b3b68af.html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03a7f8d2c6364e8ead6e58650b3b68af.html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ec45728ff1b049ec9ed8b52765685888.html
https://www.samr.gov.cn/zw/xzcfjd/art/2025/art_63b9fd12be8d4878a4edd236fe5c364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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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涉外反垄断调查更为显著，且实际影响更大 

过去一年中，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多起涉外反垄断调查，相关案件既涵盖经营者行为调查，也涉及与经营者集中相关的合

规问题。部分案件在推进过程中，市场监管总局仅对调查范围及进展情况进行较为有限的披露，而未披露更多细节（例如谷歌

公司相关反垄断调查、英伟达公司收购迈络思科技有限公司案及高通公司收购 Autotalks 公司案）。此外，至少有一项调查被

公开宣布暂停（即杜邦公司相关反垄断调查），虽然该做法在程序上较为少见，但市场监管总局未就暂停的具体原因作公开说

明。尽管上述案件所涉行业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在于均涉及大型美国企业集团。 

从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看，市场监管总局倾向于在关键节点对外披露调查，但又没有详细说明执法依据和程序

立场。尽管仅凭公开资料难以判断相关调查背后更为广泛的背景，但整体执法取向与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罗文于 2024 年底所

作表态基本一致，即涉外反垄断执法将在战略性重要领域稳妥、有序地推进。 

11. 平台反垄断治理趋严，且结合反不正当竞争及“软性”措施进行执法 

市场监管总局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并行运用反垄断法的平台治理工具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具的趋势愈

发明显。2025 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规制线上经营行为提供了更多法律路径，即使经营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市

场监管总局亦可针对涉及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以及“内卷式竞争”等行为开展执法（参见我所 2025 年 11 月简讯）。

除正式执法行动外，市场监管总局对各类“软性”监管措施的运用亦更为频繁，包括约谈、监管指引、合规要求提示以及行业

沟通等形式。这类方式在传递监管预期的同时，在实践中亦经常形成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综合来看，围绕平台相关

经营行为的审查路径更加多元，涵盖定价管理、同等条件安排、排序与推荐机制，以及平台对商户规则的制定等方面。 

在中国运营的线上平台企业，应持续审视其产品和定价治理安排。合规风险不仅来自于明显的排他性行为，也可能逐步显现在

收费结构设计、排序与激励机制、促销安排、算法决策规则，以及平台与商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层面。企业在开展合规评估

（尤其是算法相关行为评估）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八起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可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2. 司法机关持续细化裁判标准，并进一步优化裁判思路 

2025 年，司法机关在竞争法领域持续明确实体适用标准及程序要求，相关实践指引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及包括知识产权法

院在内的专门法院。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9 月发布在民生领域的反垄断典型案例，围绕限制性安排的识别

与定性、实质重于形式的裁判思路，以及后续损害赔偿诉讼中损失推定与损失计算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我所 2025

年 9 月简讯）。总体来看，上述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明确化的层面整体呈现出持续、稳定的推进态势，并进一步强化了更以规

则为基础的反垄断法实施环境。 

展望未来 

步入马年，我们预计市场监管总局将延续当前更具干预性的执法取向。在经营者集中领域，未达申报标准交易所面临的后续不

确定性仍是交易方需重点关注的风险，特别是当交易涉及被认为具有敏感属性、对供应中国市场具有重要影响时，或市场集中

度较高的行业情况下。在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方面，监管机构预计将继续将执法资源重点投向民生相关行业及平

台领域，并辅以更为细化的规则以及已经公布的执法指引与典型案例。与此同时，随着司法机关通过已公布案件逐步阐明具体

适用标准，反垄断执法也逐步走向更加制度化、规则化的格局，企业应对此充分考虑并关注到执法结果引发后续争议解决风险

上升的可能性。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396a9ab3aa6d4c4bbd40833815afd245.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396a9ab3aa6d4c4bbd40833815afd245.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66b8363c3a194ba0a394a843d6cf3fd1.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d1fc65d76fd8491a8f5ab7405c5ed798.html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cbebd8f2b23e44bf85220481b5cbee76.html
https://www.spp.gov.cn/spp/fl/202506/t20250627_699862.s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hina-strengthens-digital-market-regulation-with-revised-anti-unfair-competition-law/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6/art_55e7dd8d2a9e46fa8378cb98b95f31e1.html
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4605.html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european-commission-accepts-commitments-in-respect-of-microsoft-teams/#China-antitrust
https://www.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new-insights/competition-and-regulatory-newsletter-european-commission-accepts-commitments-in-respect-of-microsoft-teams/#China-anti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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